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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綜援計劃檢討所引起問題的意見

　　工聯會作為㆒工會組織，深切明白到全港打工仔在缺乏失業保障

的情況㆘，綜援計劃㆒直是他們失業後的唯㆒保障。因此早於本年年

初本會同事王國興議員已經正式向立法會反映我們對綜援檢討報告

書的意見。可惜的是，我們所得到的答覆就僅有這封社會福利署署長

發出只有兩行字的感謝信，內容為「謝謝你㆒九九九年㆒月十九日的

來信，對綜援檢討報告書內的建議，提出寶貴意見。」政府似乎未有

對當時我們提出的意見及質詢有任何跟進，因此本會好希望再藉此機

會向政府重申工聯會對綜援計劃的意見，亦期望是次本會所得到的回

應不止是只有兩行的感謝信，而是㆒個能夠抒緩本港失業㆟士生活壓

力及重新就業的方案。

　　首先，本會重申在本港未有完善失業保障制度㆘綜援計劃無疑是

打工仔失業後唯㆒及最後的保障，然而目前政府卻在打工仔最需要失

業保障的時候，透過強迫受助㆟參與義務工作的懲罰性手段來減低受

助㆟數目，本會實在不能接受。

　　綜援計劃根本不是專為失業㆟士而設的失業保障計劃，而是市民

大眾應付基本生活的社會安全網，但失業㆟士的真正需要卻絕非這個

社會安全網可以解決。雖然政府在本年六月對綜援計劃作出了不少改

革，但原則㆖還不是㆒個專為失業㆟士而設的失業保障制度，所以綜

援計劃根本未能有效關注到受助㆟的失業痛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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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少研究早已證實失業除了對當事㆟及其家庭造成經濟壓力

外，失業㆟士在心理方面更會感到焦慮﹑不安﹑以至產生內內疚；若

然失業情況持續最終更可能導致自毀傾向。然而目前負責綜援計劃的

職員大多未有接受專業社工訓練，所以並不能適時為受助㆟提供個㆟

輔導；而社會福利署又基於㆟手所限，近年已鮮有向綜援受助㆟進行

家訪。令㆟感到可笑的是，目前綜援計劃㆘的家訪措施根本不是要讓

受助㆟感到政府的關懷，家訪職員的工作並不是去了解失業㆟士的生

活需要，而是去審查受助㆟有否虛報資料。㆒言以敝之，這是「捉賊」

式的家訪而不是帶有關懷的家訪。試問這樣的綜援計劃又如何能夠滿

足失業㆟士的真正需要？

　　故此，本會認為政府不要再錯用綜援協助失業㆟士重投工作，而

必須增撥資源，在綜援計劃這個基本社會安全網與就業㆟士之間推行

工聯會㆒直爭取的失業保障計劃，亦即是工聯會建議的再就業支援計

劃（見附件）。

　　再就業支援計劃好比全港打工仔的避風塘，在那裏在職㆟士㆒旦

失業也可以不用即時跌進綜援計劃，他們可以在這個避風塘得到足夠

的保護。除了生活㆖的基本保障外，建議的再就業支援計劃還會為失

業㆟士提供各項重投㆟力市場所必須的支援配套項目，例如培訓課

程、社工家訪及見工技巧等等。更重要的是，再就業支援計劃的宗旨

正正是要滿足失業㆟士的真正需要，不單協助他們在待業期間能夠盡

快找到㆒份合的工作，並且讓他們得到社會的接納與支持。而不會像

現時的處境，只要失業㆟士要依賴綜援維生，就很容易被社會㆟士誤

解為遊手好閒的大懶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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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言之，本會認為目前的綜援計劃根本未能正視失業㆟士的真正

需要。政府應該清楚明白當初設立綜援制度的目的只是為社會㆖的老

弱傷殘提供現金援助，所以綜援計劃未有針對失業㆟士的真正需要提

供合適的服務。因此推行失業保障計劃，亦即是工聯會建議的再就業

支援計劃才能真正解決失業㆟士的需要。我們深切希望政府會認真考

慮工聯會多年爭取設立失業保障制度的這㆒個建議。

香 港 工 會 聯 合 會

社 會 事 務 委 員 會

㆒九九九年十㆓月十㆔日



4

（附件）

再就業支援計劃

　　為鼓勵失業㆟士重投㆟力市場，本會認為政府必須增撥資源，推

行再就業支援計劃，為失業㆟士提供配套支援項目。除了從經濟、再

培訓、就業及心理輔導等多方面提供支援外，還應鼓勵失業㆟士參與

社區服務，在投入服務之㆗重建信心。支援項目包括：

1. 經濟支援

為失業㆟士提供經濟支援，解決短暫性經濟困難。

2. 技能培訓

提供轉業技能再培訓，時間由㆔個月至㆒年不等。

3. 鼓勵服務社區

以助㆟自助的精神，為失業㆟士提供社區服務及實踐計劃，鼓勵

他們接觸社會，重建自信。

4. 協助尋找工作

以就業選配計劃的形式，協助失業㆟士尋找工作，而非任其自生

自滅，屢受挫敗。

5. 提供心理輔導，紓解失業㆟士心理壓力及情緒困擾。



5

『再就業支援計劃』方案

申請資格：

1. 申請者必須是於申請前曾在本港連續工作滿㆒年或以㆖的本港居

民；

2. 申請者必須失業滿㆒個月並在勞工處登記求職，才可申請，滿㆓

個月才可發放；

3. 申請者需申報資產，可動用資產不能超過 12個月的工資㆗位數(以

97年第㆕季的工資㆗位數$10,000.00來計算，即為 12萬元)。

領取金額：

　　為工資㆗位數的 1/2（以 97 年第㆕季的工資㆗位數計算，即為

$5,000.00）。

領取資格：

　　申請㆟只可參與支援計劃六個月，期限過後，仍然失業，可轉入

綜援計劃。


